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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尾矿库资产减值测试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

员会令第 127 号）有关规定，本公司关于 2015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收

购的控股股东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尾矿资源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减值测试情况说明如下： 

一、资产收购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

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772 号）核准，公司

于 2015 年 5 月实施完成了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收购资产的事项，向控

股股东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包钢集团”）等

7 名特定投资者定向发行股票 16,555,555,552 股，募集资金净额

2,949,823.99 万元，用于收购包钢集团选矿相关资产、白云鄂博资源

综合利用工程选铁相关资及包钢集团尾矿库资产（以下简称“目标资

产”）。本公司与包钢集团委托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天健兴业”）对目标资产进行了评估，出具了“天兴评报字（2014）

第 0081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目标资产中尾矿库资产包含的尾矿

资源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进行评估，评估价值为 2,679,363.24 万元。

上述《资产评估报告书》中的评估结果已经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国



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 

二、收购尾矿资源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公司与包钢集团签署的《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

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包钢集团尾矿资源实际盈利数与

净利润预测数差额的补偿协议》，双方对尾矿库资源实现利润承诺约

定如下： 

1、补偿测算期间 

依据相关规定，补偿测算期间自本次资产转让实施完毕当年起

开始计算，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 

2、利润承诺数及实现净利润的确定 

本协议中尾矿资源在 2016 年、2017 年及 2018 年的净利润预测

数分别为 32,317.95 万元、126,394.33 万元及 195,188.11 万元。 

3、在补偿期限届满时，包钢集团与本公司同意聘请具有证券从

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对尾矿资源进行减值测试，并在利润补偿期限

最后一年专项审核报告出具日后 30 个工作日内出具减值测试专项审

核报告。 

三、本报告的编制基础 

本报告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

管理委员会令第 127 号）的规定，以及本公司与包钢集团签署的《内

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与包头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关于包

钢集团尾矿资源实际盈利数与净利润预测数差额的补偿协议》的约定

编制。 



同时，本公司对尾矿资源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减值测试的

依据是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健兴业”）于

2019 年 3 月 30 日出具的天兴矿评字[2019]第 0006 号《内蒙古包钢钢

联股份有限公司尾矿库资源价值减值测试评估报告书》。 

四、减值测试评估情况 

1、委托前公司对天健兴业的评估资质、评估能力及独立性等情

况进行了了解，未识别出异常情况。 

2、天健兴业评估人员通过现场勘查和查阅有关资料，按照国家

有关部门关于资产评估的规定和会计核算的一般原则，依据国家有关

部门相关法律规定和规范化要求，在本次评估中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作为评估方法。 

尾矿资源为露天开采生产矿山，其资源储量规模及生产建设规

模均属大型，具有独立获利能力并能被测算，其未来的收益及承担的

风险能用货币计量，其资源开发利用主要技术经济参数可依据企业实

际数据等确定。因此，评估认为公司提供的储量核实报告和有关资料

基本达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评估的要求，本次评估适用采用折现现

金流量法。 

折现现金流量法基本原理是，将尾矿资源所对应的矿产资源开

发作为现金流量系统，将评估计算年限各内年的净现金流量，以与净

现金流量口径相匹配的折现率，折现到评估基准日的现值之和，作为

尾矿资源评估价值。 

折现现金流量法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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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P ——评估价值； 

CI ——年现金流入量； 

CO ——年现金流出量； 

(CI－CO)t ——年净现金流量； 

i ——折现率； 

t ——年序号（t=1,2,„,n）； 

n——评估计算年限。 

3、根据天健兴业出具的《评估报告书》所述，尾矿资源于 2018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结果为 2，531，896.50 万元，加上补偿期累计

实现的净利润 379，702.57 万元，共计 2，911，599.07 万元，高于尾

矿资源的交易价格 2,679,363.24 万元。 

4、本次减值测试过程中，公司已向天健兴业履行了以下工作： 

（1）已充分告知天健兴业本次评估的背景、目的等必要信息。 

（2）谨慎要求天健兴业在不违反其专业标准的前提下，为了保

证本次评估结果和上次资产评估报告的结果可比，需要确保评估假设、

评估参数、评估依据等不存在重大不一致。 

（3）对于以上若存在不确定性或不能确认的事项，及时告知天

健兴业并在其评估报告中充分披露。 

5、本公司对于评估所使用的评估假设、评估参数进行了复核，

比对收购日评估报告与本次评估报告中披露的评估假设、评估参数等



不存在重大不一致。 

五、减值测试结论 

经测试，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尾矿资源不存在减值迹象。 

公司已委托致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内蒙古包钢

钢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尾矿库资产的减值测试报告》进行专项审核，

待致同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后另行公告。 

特此公告。 

 

 

 

内蒙古包钢钢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 月 19 日 


